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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業融資部  
高級總監  
紀禮富先生  
 
企業融資部  
高級經理  
馬嘉烯小姐  
 
企業融資部  
高級經理  
馬佩賢小姐  

 
 
列席秘書  ：  總議會秘書 (1)4 

司徒少華女士  
 
 
列席職員  ：  助理法律顧問 10 

李凱詩小姐  
 
高級議會秘書 (1)9 
張渭忠先生  
 

    
 

經辦人／部門  

 
I 與政府當局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舉行

會議  
(立法會CB(1)506/11-12(01)
號文件 


 

因 應 2011 年 11
月 29日 會 議 上
所 作 討 論 而 需

採 取 的 跟 進 行

動一覽表  
立 法 會 CB(1)506/11-12(02)
號文件 


 

證 券 及 期 貨 事

務 監 察 委 員 會

就 委 員 於 2011
年 11月 29日 會
議 上 所 提 事 項

作出的回應 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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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CB(1)462/11-12(01)
號文件  


 

因 應 2011 年 11
月 23日 會 議 上
所 作 討 論 而 需

採 取 的 跟 進 行

動一覽表  
立 法 會 CB(1)462/11-12(02)
號文件  


 

證 券 及 期 貨 事

務 監 察 委 員 會

就 委 員 於 2011
年 11月 23日 會
議 上 所 提 事 項

作出的回應  
立 法 會 CB(1)412/11-12(01)
號文件  


 

證 券 及 期 貨 事

務 監 察 委 員 會

就《 2011年公司
條例 (豁免公司
及 招 股 章 程 遵

從 條 文 )(修 訂 )
公告》提交的文

件  
立 法 會 CB(1)412/11-12(02)
號文件  


 
《 2011年公司條
例 (豁免公司及
招 股 章 程 遵 從

條 文 )(修 訂 )公
告》的標明修訂

事項文本 ) 
 

相關文件  
(2011年第 143號法律公告 

 
《 2011年公司條
例 (豁免公司及
招 股 章 程 遵 從

條 文 )(修 訂 )公
告》  

 
 

立 法 會 參 考 資

料摘要  
立法會LS2/11-12號文件  

 
法 律 事 務 部 報

告 ) 
  
  委員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

錄 )。  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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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 經討論後，委員同意由主席代表小組委員

會在 2011年 12月14日立法會會議上動議廢除《修訂
公告》的議案。委員察悉，就廢除或修正《修訂公

告》而作出預告的限期為 2011年 12月 7日，他們促
請政府當局重新考慮立場，而委員亦同意，如政府

當局在 2011年 12月 6日或該日前表明會動議廢除
《修訂公告》的議案，小組委員會主席不會提出廢

除《修訂公告》。  
 
 
II 其他事項  
 
3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5時 48分結束。  
 
 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2年 7月 17日



 

 

附錄  
 

《 2011年公司條例 (豁免公司及招股章程遵從條文 )(修訂 )公告》  
小組委員會  

 
第四次會議過程  

 
日 期  ：  2011年 12月 1日 (星期四 ) 
時 間  ：  下午 4時 30分  
地 點  ：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A 

 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000001 – 
001002 
 

主席  引言  
 

 

001003 – 
001740 
 

證券及期貨事

務監察委員

會 (下 稱 "證
監會 ") 
主席  

討論證監會就委員於 2011年 11月 29日
會議上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 (立法會
CB(1)506/11-12(02)號文件 ) 
 
證監會回應時表示，該會已充分考慮

小組委員會的建議，並進一步分析在

11月 29日會議上所討論的文件中載列
的公司資料，證監會得出結論認為，

《修訂公告》建議的措施並無問題，無

須修改。  
 
主席的回應如下     
 
(a) 他認為，上市申請人 (例如證監會

文件所示的公司 10、 11及 12)只在
招股章程提供物業權益的簡單 "概
覽 "，並不足夠，因為每間公司的
物業權益合計後超過該公司資產

總值的 30%；及  
 
(b) 由於歷史因素，香港上市公司的

物業權益被視為公司的重要資

產。  
 
證監會的回應如下     
 
(a) 如列表所示 (該文件第 2頁 )，公司

10、 11及 12物業權益的估值盈餘
只佔其資產總值很小的百分比，

而有關資料對投資者的價值極

小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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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(b) 與香港不同，其他國家 (包括英國

及美國 )的上市申請人無須為屬
於非物業業務的物業進行估值；

及  
 
(c) 證監會難以採納委員的建議。  
 

001741 – 
002957 
 

黃定光議員  
證監會  
主席  
 

黃定光議員詢問，非上市公司的物業權

益是否須在財務報表中估值。  
 
證監會回應時表示，上市及非上市公司

的投資物業可能需要估值。  
 
黃定光議員的意見如下     
 
(a) 根據經修訂的《稅務條例》，非

上市公司須為其物業進行估值；  
 
(b) 香港大部分投資者均會視上市公

司 擁 有 的 物 業 為 公 司 的 重 要 資

產，因為物業的價值經過多年後

可大幅增長，由九龍巴士 (1933)
有限公司擁有的土地物業可見一

斑；  
 
(c) 招股章程盡量載列有關公司物業

的 詳 細 資 料 ， 符 合 投 資 者 的 利

益；及  
 
(d) 為物業估值不會對來港上市的公

司造成額外負擔。  
 
主席的意見如下     
 
(a) 在香港，有關公司持有物業的資

料 (不論所持的物業是否作投資或
其他用途 )對投資者極為重要；因
此，他對證監會建議放寬對公司

(例如公司 10、11及 12)的估值規定
有所保留；及  

 
(b) 由於非物業業務的盈利能力不可

低估，因此應在招股章程內提供

該等業務權益的詳情，以供投資

者參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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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
證監會及政府當局作以下澄清     
 
(a) 國際會計準則並無規定須對非物

業業務權益進行估值；及  
 
(b) 即使為了遵從估值規定而對非物

業業務權益進行估值，但在公司

的資產負債表和財務報表內，仍

會使用帳面值，而非評估值。  
 

002958 – 
004201 
 

詹培忠議員  
主席  
證監會  
政府當局  
 

詹培忠議員質疑《修訂公告》的真正目

的，他認為證監會應善用酌情權審核上

市申請，並給予上市申請人寬免，使其

無須嚴格遵從物業估值的規定。  
 
主席表示，如證監會在理據充分的情況

下行使酌情權，給予上市申請人豁免，

可能無須修改現行法例。 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    
 
(a) 香港物業估值的規定較主要金融

市 場 的 規 定 及 國 際 會 計 準 則 落

後；  
 
(b) 《公司條例》的現行估值規定並

未顧及物業業務權益與非物業業

務權益之間的分別；及  
 
(c) 香港現行的物業估值規定減低跨

國公司在香港上市的意欲。  
 
證監會的補充如下     
 
(a) 雖然證監會擁有《公司條例》第

38A(1)條賦予的酌情權，可豁免上
市公司遵從任何或所有物業估值

規定，但申請上市的跨國公司仍

會面對 "不確定性 "，因為其寬免申
請可能被拒；及  

 
(b) 應注意的是，公司 10、 11及 12沒

有申請寬免，使其無須嚴格遵從

物業估值規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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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004202 –  
005120 

助理法律顧問10 
證監會  
詹培忠議員  
主席  
 

助理法律顧問 10詢問     
 
(a) 在英國及新加坡的制度中規定進

行估值的 "重要物業 "及 "主要物業
"的涵義為何；及  

 
(b) 在該兩個制度的估值規定中，有

否指明某個百分比為基準。  
 
證監會的回應如下     
 
(a) 英國及新加坡的制度並無界定該

兩個詞的概念，相信該兩個詞的

概念相類似；及  
 
(b) 《修訂公告》採納以公司資產總

值的 1%為對物業業務權益進行物
業估值的基準；根據此基準，香

港的規定仍會較其他司法管轄區

的規定嚴格。  
 
詹培忠議員的意見如下     
 
(a) 他支持任何對香港金融市場有利

及使香港與其他主要國際金融中

心看齊的建議；  
 
(b) 證監會應考慮改善如何行使酌情

權以豁免估值規定，而非修訂現

行規則；及  
 
(c) 證監會應訂立內部指引，協助職

員適當行使酌情權，並提高使用

有關權力的透明度。  
 
主席的意見如下     
 
(a) 他對放寬公司 10、 11及 12的估值

規定仍感憂慮，並且不信服證監

會及政府當局提供的解釋；  
 
(b) 有建議認為證監會應逐步放寬估

值規定，並應對公司 10、 11及 12
實施更嚴格的規定；及  

 
(c) 相對於修訂估值規定，證監會使

用酌情權是更佳的選擇。  

 



 

 5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005121 – 
005804 
 

主席  
證監會  
 

主席詢問，證監會是否由於上市申請人

申請寬免的個案不斷增加，以致在行使

酌情權時遇到困難。  
 
證監會的回應如下     

 
(a) 酌 情 權 只 限 於 在 若 干 情 況 下 行

使 ， 以 從 事 物 業 業 務 的 公 司 為

例，證監會難以酌情豁免此類公

司遵從物業估值規定；  
 
(b) 有 必 要 給 予 上 市 申 請 人 "確 定

性 "，按個別情況給予豁免並非好
的選擇；  

 
(c) 應注意的是，大部分來港申請上

市的跨國公司的物業位於多個司

法管轄區；  
 
(d) 現行的估值規定過於嚴苛，並減

低海外公司來港上市的意欲；及  
 
(e) 香港是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，應

跟隨全球趨勢，更新其上市規定。 
 
主席的意見如下     
 
(a) 為確保投資者權益獲得保障，不

論公司物業的數目、用途、大小

及價值為何，有必要向投資者提

供有關物業的 "完整圖畫 "；及  
 
(b) 當公司申請上市時，其招股章程

是投資者取得該公司物業權益全

部詳情的唯一渠道。  
 

 

005805 – 
010523 
 

黃定光議員  
證監會  
 
 

黃定光議員的意見如下     
 
(a) 證監會可能藉《修訂公告》推卸

因審核上市申請時作出錯誤決定

而須承擔的責任；及  
 
(b) 在現行的上市制度下，證監會獲

賦予酌情權，可豁免上市申請人

遵從任何或所有估值規定，這做

法相比於修訂法律規定，可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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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更大彈性  

 
證監會的回應如下     
 
(a) 在制定《修訂公告》後，證監會

會繼續使用酌情權；  
 
(b) 證監會可根據《公司條例》第 38A

條給予上市申請人豁免，但該項

豁免只可在下述情況作出︰證監

會信納該項豁免並不會損害投資

大眾的利益，而要求申請人符合

該等估值規定會是 "不相干的或會
因 此 對 申 請 人 構 成 不 適 當 的 負

擔 "，或 "在其他情況下並無需要或
並不適當 "；及  

 
(c) 嚴苛的上市規定可能使準上市申

請人不欲來港上市  
 

010524 – 
012023 
 

詹培忠議員  
政府當局  
證監會  
主席  
黃定光議員  

詹培忠議員認為，證監會可利用《修訂

公告》保障自己，免因錯誤處理上市申

請而遭受批評，除此之外，他看不到實

施《修訂公告》有任何真正的好處。  
 
政府當局及證監會的回應如下     
 
(a) 《修訂公告》的擬議修訂旨在加

強制度的確定性，並使香港的上

市規定進一步向國際標準靠攏，

因此有助維持香港作為主要上市

中心的地位；  
 
(b) 《 修 訂 公 告 》 符 合 投 資 者 的 利

益，因為《修訂公告》區分在何

種情況下公司必須在招股章程提

供物業業務權益及非物業業務權

益 的 整 份 估 值 報 告 、 摘 要 或 概

覽，藉此提高向投資者提供資料

的質素；  
 
(c) 根據證監會文件的解釋，證監會

訂有額外基準，規定如每項佔公

司資產總值少於 1%的小型物業項
目合計為公司資產總值的 10%，上
市申請人須披露該等物業業務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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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益 )，藉此為投資者提供進一步保
障；  

 
(d) 《修訂公告》已取得適當平衡，

一方面既提供公司的重要資料以

保障投資者的利益，另一方面則

減輕公司的成本負擔，以及維持

香 港 作 為 國 際 上 市 中 心 的 競 爭

力；及  
 
(e) 政府當局及證監會會繼續努力提

高上市規定的透明度，並加強香

港作為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

力。  
 
主席總結討論如下    
 
(a) 出席會議的委員並不支持《修訂

公告》；及  
 
(b) 現有 3項選擇： (i)政府當局動議廢

除《修訂公告》的議案； (ii)他以
主席的身份動議廢除《修訂公告》

的議案；或 (iii)如小組委員會並無
就第 (ii)項的做法達成共識，個別
委員可考慮動議廢除《修訂公告》

的議案。  
 
詹培忠議員的意見如下     
 
(a) 他同意主席的意見，認為應廢除
《修訂公告》；及  

 
(b) 證監會應採納委員的意見，改善

根據《公司條例》第 38A(1)條行使
酌情權的安排，並為其所作的酌

情決定承擔責任。  
 
黃定光議員表示，他支持主席有關廢除

《修訂公告》的建議。  
 
政府當局重申，《修訂公告》對維持香

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競爭力十分重

要，當局促請委員支持《修訂公告》。 
 
主席總結時表示，他會代表小組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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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在立法會會議上動議廢除《修訂公告》

的議案。  
 
主席促請政府當局重新考慮立場，並表

示，如當局在 12月 6日或該日前表明會
動議廢除《修訂公告》的議案，小組委

員會不會提出廢除《修訂公告》的議

案。  
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2年 7月 17日  


